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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  
助理秘書長 (運輸 ) 
方兆偉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6 
  司徒少華女士  
 
 
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5 

  鄭潔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1)1 
 游德珊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 選舉主席  

 
  黃容根議員提名劉健儀議員，該項提名獲蔡素玉議

員附議。劉健儀議員當選小組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檔號：MA 90/6/1 

 
⎯⎯ 運輸及房屋局發出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LS121/06-07號
文件  

 

⎯⎯ 於 2007年 7月 11日在立法

會會議席上提交的有關

附屬法例的法律事務部

報告  
 

立法會 CB(1)57/07-08
(01)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

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1)57/07-08
(02)號文件  

 

⎯⎯ 香 港 漁 業 聯 盟 (下 稱 "漁
業 聯 盟 ") 於 2007 年 8 月

24日就柴油發動機的主

要改裝提交的意見書 (只
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57/07-08
(03)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於 2007 年 9 月

17日向漁業聯盟作出的

回應 (只備中文本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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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57/07-08
(04)號文件  

 
 

⎯⎯ 漁 業 聯 盟 於 2007 年 9 月

25日與當值議員舉行會

議時所表達意見的摘要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69/07-08
(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有關 "更
換環保引擎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71/07-08
(01)號文件  
( 在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並
於 2007年 10月 16日發
出 ) 

 

⎯⎯ 《 經 1978 年 議 定 書 和

1997 年 議 定 書 修 正 的

1973年國際防止船舶造

成污染公約》(下稱 "《防

污公約》")附件VI (只備

英文本 ))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延長審議期及向內務委員會匯報  
 
3. 委員察悉，主席會以內務委員會主席身分，在 2007
年 10月 17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案，將《商船 (防止

空氣污染 )規例》 (下稱 "規例 ")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7年
11月 7日。小組委員會將於內務委員會 2007年 11月 2日會

議上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4. 為方便委員作出考慮，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

供一份文件，載述下列事項：  
 

(a) 現時在指定船隻上使用的燃油的含硫量；  
 

(b) 由香港鄰近地方的燃油供應商供應並供船上使

用的燃油的含硫量；  
 

(c) 本地船隻通常使用的相關柴油機的硫氧化物及

氮氧化物的最高排放標準；  
 

(d) 在實施本規例後，預計在損耗臭氧層的物質、

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硫氧化物的排

放方面，空氣污染情況會得到的改善；及  
 

(e) 下星期與海上業界聯席會議舉行的會議的討論

結果。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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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環境事務委員會  
 
5. 蔡素玉議員對若干相關事宜表示關注，例如香港需

要實施較高的硫氧化物釋放標準，以及管制船隻燃油裝

艙的作業過程中釋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主席表示，

此等事宜關乎改善香港整體空氣質素的政策和措施，並

建議由環境事務委員會作出適當跟進。  
 
下次會議日期  
 
6. 小組委員會同意將於 2007年 10月 27日 (星期六 )上午 8
時 30分舉行另一次會議。在此期間，政府當局會與海上

業界聯席會議進行討論，並在小組委員會下次會議上匯

報討論結果。  
 
7. 委員亦同意預留 2007年 10月 29日 (星期一 )上午 10時
45分的會議時段，以便在需要時繼續進行討論。  
 
 
III. 其他事項  
 
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1月 27日  
 



 

附錄  
 

《商船 (防止空氣污染 )規例》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07年 10月 16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240-
000359 

黃容根議員  
蔡素玉議員  
劉健儀議員  
 

選舉主席  
 

 

000400-
000514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商船 (防止空氣污

染 )規例》 (下稱 "規例 ")，規例旨在

實施《經 1978年議定書和 1997年議

定書修正的 1973年國際防止船舶造

成污染公約》 (下稱 "防污公約 ")附
件VI。 (檔號：MA90/6/1) 
 

 

000515-
001148 

黃容根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黃 容 根 議 員 反 映 海 事 業 不 清

楚規例的詳情，包括生效日期

及可獲的豁免；業界亦關注到

舊柴油機的處置、有沒有較環

保燃料及遵從規定的成本  
 
(b) 政府當局的意見如下：  
 

(i) 政府當局已就規例廣泛諮

詢海事業，並獲得海事業

普遍支持；  
 
(ii) 政 府 當 局 已 回 應 業 界 的

關注，修訂了規例，以訂

明 配 置 於 在 規 例 生 效 日

期 前 建 造 的 本 地 船 隻 (例
如 漁 船 )或 在 該 日 期 或 以

後 並 未 進 行 重 大 改 裝 的

柴油機，均無須符合釋放

氮氧化物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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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iii) 海事處已在 2007年年初向

業界推出現有柴油機的自

願登記制度。船東可為船

上已安裝的每一台柴油機

登記一台後備柴油機。已

登記後備柴油機可在實施

規 例 後 在 有 關 船 隻 上 使

用；及  
 

(iv) 規例訂明，在船舶上使用

的燃油的含硫量不得超逾

4.5% m/m，以符合《防污

公約附件VI》的規定。現

時在本地船隻上使用的工

業用燃油的含硫量通常是

0.5% m/m 
 

001149-
001429 

黃容根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a) 黃 容 根 議 員 問 及 本 地 船 隻 替

換舊柴油機的最後限期，以及

所涉柴油機的估計數目  
 
(b) 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i) 所有已登記的現有及後備

柴油機可以繼續使用。規

例沒有要求必須替換柴油

機；  
 
(ii) 現 時 共 有 大 約 2 000 艘 本

地漁船，但並非全都已配

置後備柴油機；  
 
(iii) 在實施規例後，便會停止

為現有及後備柴油機進行

登記；及   
 
(iv) 海事處會繼續就規例的詳

情 與 海 上 業 界 聯 席 會 議

(下稱 "聯席會議 ")溝通，

並 進 一 步 推 廣 登 記 制

度。有關各方將於 10月下

旬再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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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1430-
002124 

蔡素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蔡素玉議員關注到 4.5% m/m
的 含 硫 量 上 限 的 標 準 非 常

低，並因而對規例能否有效加

強 改 善 香 港 的 空 氣 污 染 情 況

存有疑問。她就以下事宜作出

提問：  
 

(i) 非本地船隻須採用的硫氧

化 物 及 氮 氧 化 物 釋 放 標

準；及  
 
(ii) 有關釋放氮氧化物的前述

豁免是否適用於二手柴油

機  
 
(b)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i)  4.5% m/m的含硫量上限由

國際海事組織於 1997年訂

立。根據國際海事組織的

報告，遠洋輪船一般使用

的燃油的含硫量約為 2.7% 
m/m。國際海事組織正在

檢討有關含硫量的要求，

並很可能會在數年內調低

有關水平；及  
 
(ii) 進入香港水域的本地船隻

及非本地船隻在規例下須

遵 守 的 排 放 管 制 標 準 相

同。就燃油質量而言，受

規管船隻須在船上備存一

份載有燃油詳情的燃料裝

艙單及燃油的具代表性樣

本，供政府驗船師查閱，

以確保燃油質量符合《防

污公約附件VI》的規定  
 

 
 

002215-
002939 

蔡素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蔡 素 玉 議 員 重 申 她 對 含 硫 量

上限的關注，並認為香港應因

應本地情況，實施比國際海事

組 織 所 訂 的 釋 放 標 準 更 為 嚴

格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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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i) 燃 油 的 含 硫 量 不 得 超 逾

4.5% m/m的要求，是國際

海 事 組 織 所 訂 的 國 際 標

準，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

心亦應採用有關標準。施

加較高標準，或會導致船

隻不願來港，因而對本地

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ii) 在 硫 氧 化 物 釋 放 管 制 區

(如波羅的海 )內，燃油的

含 硫 量 不 得 超 逾 1.5% 
m/m。倘若香港可符合相

關要求，或可考慮與鄰近

港口一起申請，由國際海

事組織批准在珠江三角洲

(下稱 "珠三角 ")地區成立

硫氧化物釋放管制區；及  
 
(iii) 行政長官在《 2007-2008年

度施政報告》中宣布，政

府會研究要求所有港內輪

船 使 用 高 質 燃 油 的 可 行

性；這些措施將有助香港

加強保護環境   
 

002940-
003704 

蔡素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蔡素玉議員建議，在使用含硫

量 4.5% m/m的燃油的國際船

舶進入香港水域之前，要求它

們轉用較環保燃料  
 
(b) 政府當局解釋，指定硫氧化物

釋放管制區的準則及程序，以

及 香 港 若 要 作 為 硫 氧 化 物 釋

放管制區的一部分，在船隻燃

油 裝 艙 作 業 方 面 須 符 合 的 要

求  
 

 

003705-
004532 

黃容根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黃容根議員問及准予登記的柴

油機的種類及數目，以及有沒

有船舶使用的高質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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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i) 根據登記制度，船東可為

船上已安裝的每一台柴油

機 登 記 一 台 後 備 柴 油

機。當局了解到部分船隻

有 一 台 主 要 柴 油 機 及 兩

台輔助柴油機。因此，這

些船隻可以登記 3台後備

柴油機；  
 
(ii) 按照國內的做法，受規管

船舶須由認可供應商供應

燃油，並備存一份燃料裝

艙單，供政府查閱；  
 
(iii) 當本規例及《商船 (防止及

控制污染 )(費用 )規例》(下
稱 " 費 用 修 訂 規 例 ") 經 制

訂後，政府將報請中央人

民政府，將《防污公約附

件VI》適用於香港特區一

事通知國際海事組織。兩

項規例可能將於 2008年年

中開始生效；及   
 
(iv) 海事處不久將與聯席會

議會面，以進一步闡釋規

例及登記制度的詳情  
 

004533-
005055 

主席  
政府當局  

(a) 主席促請政府當局確保，個別

船舶營運商，特別是尚未加入

聯 席 會 議 的 本 地 營 運 商 及 內

河船隻營運商，完全明白規例

及登記制度的要求。這將可預

防營運商日後爭拗，他們的產

權 及 使 用 現 有 柴 油 機 的 權 利

在規例下受到剝奪  
 
(d)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發出海

事 處 通 告 ， 公 布 在 香 港 實 施

《防污公約附件VI》。當局已

向船隻代理發出有關通告，他

們 會 向 所 有 遠 洋 輪 船 發 布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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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息。本地船隻營運商亦可在他

們 經 常 到 訪 的 海 事 處 本 地 辦

事處內查閱有關通告。政府當

局亦已就實施規例通 知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海 事 機 關 ， 以 期 令

內 地 船 隻 營 運 商 注 意 規 例 。

為 了 提 升 對 規 例 的 認 識 ， 政

府當局會考慮向商會、船東商

會 及 本 地 船 隻 組 織 發 出 通

知，以及繼續與內河船隻商會

聯繫  
 

005056-
010805 

蔡素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蔡素玉議員重申，她關注到燃

油的 4.5% m/m含硫量上限，並

認 為 香 港 可 施 加 比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所 訂 的 標 準 更 為 嚴 格 的

標準  
 
(b)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i)  4.5% m/m含硫量上限的要

求於 1997年制訂，以給予

燃油業時間改建煉油廠及

改變他們的作業方式，生

產較環保燃油，以符合國

際海事組織的要求。雖然

部分煉油廠仍然生產含硫

量超過 4.5%m/m的燃油，

特 定 船 舶 在 2005年 5月 19
日 之 後 不 會 使 用 此 類 燃

油。不過， 15個認可供應

商已確認，將會供應含硫

量4.5%m/m或以下的燃油； 
 
(ii) 倘 若 香 港 施 加 比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所 訂 的 標 準 更 為

嚴格的要求，遠洋輪船可

能不會來港，因而對本港

經濟，特別是貨運業造成

損害；  
 
(iii) 倘若香港所訂的釋放標準

高於《防污公約附件VI》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4(a) 及 (b) 段 提

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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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所訂的標準，便需要諮詢

有關各方，例如國際海事

組織。這將對制定規例造

成延誤。制定規例旨在令

香港船隻的釋放標準與國

際標準相同；及   
 

(iv) 政 府 當 局 正 因 應 本 地 情

況，研究收緊本地船隻的

釋放標準的可行性。行政

長官《 2007-2008年度施政

報告》亦有載述這方面的

措施  
 

010806-
011624 

蔡素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蔡 素 玉 議 員 要 求 當 局 提 供 資

料，說明本地船隻通常使用的

相 關 柴 油 機 的 硫 氧 化 物 及 氮

氧化物的最高排放標準  
 
(b) 政府當局表示，遠洋輪船的低

速 柴 油 機 可 以 使 用 含 硫 量

4.5%m/m或以下的殘渣燃油。

本 地 船 隻 柴 油 機 使 用 含 硫 量

大約 0.5%m/m的柴油操作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4(c) 段 提 供 資

料  

011625-
013425 

黃容根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黃容根議員關注到有需要替換

相關柴油機，以及船東是否需

要改裝有關柴油機，以符合規

例所訂的氮氧化物排放標準  
 
(b) 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i) 輸出功率超過 130千瓦 (相
等於 174匹馬力 )並安裝於

在 2000年 1月 1日當日或之

後建造的指定船舶上的柴

油機，或在該日或之後進

行重大改裝的柴油機須符

合規例所訂的氮氧化物排

放標準。不過，安裝於本

地船舶的現有相關柴油機

的分界日期將會是規例的

生效日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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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ii) 新的柴油機或符合《防污

公約附件VI》的要求的柴

油機，有助減少氮氧化物

釋放量達 30% 
 

013426-
015853 

蔡素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蔡素玉議員問及規例下對釋放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管制  
 
(b) 政府當局的意見如下：  
 

(i) 《防污公約附件VI》下對

釋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

管制主要關乎從碼頭或煉

油廠將燃油裝載到液貨船

的作業過程。根據《防污

公約附件VI》及規例，倘

若有關的碼頭或港口是經

國際海事組織指定的碼頭

或港口，液貨船 (包括在香

港 註 冊 的 液 貨 船 )便 受 到

蒸氣釋放控制。此等液貨

船須裝設蒸氣收集系統，

並在燃油裝載過程中使用

有關系統。然而，倘若有

關的碼頭或港口已裝設蒸

氣釋放控制系統，而此等

碼頭或港口的營運商准許

液貨使用有關系統，現有

液貨船在 3年時間內獲得

豁免，無須遵守有關要求； 
 
(ii) 從 液 貨 船 將 燃 油 卸 載 到

貯 油 庫 是 一 項 陸 上 活

動。有關程序現時在相關

條 例 下 受 環 境 保 護 署 規

管；及  
 

(iii) 船隻燃油裝艙作業及可能

從貯油庫將燃油反向裝載

到液貨船的作業過程，僅

產生非常低水平的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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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5854-
020133 

蔡素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蔡 素 玉 議 員 要 求 當 局 提 供 更 多 資

料，以便委員作出考慮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4(d) 段 提 供 資

料  
 

020134-
020216 

主席  
蔡素玉議員  
黃容根議員  
秘書  

(a) 下次會議日期  
 
(b) 政 府 當 局 承 諾 與 聯 席 會 議 會

面，並在小組委員會下次會議

上匯報有關討論的結果  
 

政 府 當 局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4(e) 段 提 供 資

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1月 27日  


